


桂林市雁山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及桂林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市教育局相关工作要求以5年为研究周期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工作，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成长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基础数据体系，形成智能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解决方案，结合雁山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配合上级部门逐步构建小学、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基础数据库，并结合雁山区地域实际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形成雁山区智能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解决方案。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切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保障，为雁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二、组织机构
（一）工作领导小组及职责
为确保工作的有序开展，成立桂林市雁山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莫玉艳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李彩日   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育局副局长
蒋秀德   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育局副局长
王寿元   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育局副局长
成  员：吕  晖   区教育局行政办主任  
戚火群   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业务办主任
张秀玲   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工委办主任
莫振辉   区教育局事务办主任
唐小四   区教育局业务办副主任、电教站站长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统筹协调全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与政策，统筹资源推进全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事务综合办，莫振辉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由李春林、蒋婷婷组成，负责统筹协调综合素质评价各项工作。
（二）工作专班及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由3个工作组组成：管理与保障组、技术组、教研工作组。
1.管理与保障组
组长：莫振辉
成员：李春林、蒋婷婷、各校分管综合素质评价校级领导
工作职责：制定全区试点工作计划和测评计划；协调教研组、技术组、中小学校、局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根据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各种工作会议，如协调会、经验总结会等等；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试点工作开展状况，任务完成情况；组织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专项培训；协调相关部门保障试点工作的经费投入等。
2.技术组
组长：唐小四
成员：综合素质评价平台服务供应商、各校分管信息技术校级领导
工作职责：为各中小学工作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组织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技术培训。
3.教研组
组长：戚火群
成员：区教研室各教研员、各校分管教学校级领导
工作职责：接受上级教育部门专家组教科研工作指导；负责雁山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关教科研工作，对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科学判研，探索学生全面成长有效路径，寻找全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主要工作任务
（一）完成教育部的综合素质测评。通过教育部“学生综合评价与发展平台”（SEED平台），对我区3-7年级中小学生的自主发展、文化修养、社会参与等维度的素养进行测评。该项工作是全区全市被教育部确立为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域后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
1.时间安排。2022-2023学年的评价在7月完成；2023-2027学年的评价将在每年11月完成。每次参与评价的安排集中在30天左右。
	年份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2022-2023年
	2023年6月1日
	2023年7月30日

	2023-2024学年
	2023年11月1日
	2023年11月30日

	2024-2025学年
	2024年11月1日
	2024年11月30日

	2025-2026学年
	2025年11月1日
	2025年11月30日

	2026-2027学年
	2026年11月1日
	2026年11月30日


2.工作步骤
（1）资料收集导入。各学校收集本校学生、教师、班级、年级、课程信息，将资料导入到小学/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中。资料收集工作于6月8日前完成。具体方法详见附件1。
（2）综合素质测评。学生和教师通过桂林市综评系统平台进入教育部提供的SEED平台进行评价工作。具体方法详见附件1。原则上我区3-7年级学生均须参加教育部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参加学校须具备至少1间的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教室），无条件参加测评的学校须报区教育局，经区教育局审核同意。
3.测评任务实施建议
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测评任务包括32套围绕学生综合发展的评价工具。学生需登录平台，完成SEED提供的所有测评任务。测评任务的实施建议四周完成，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测评任务布置方式和时间安排（测评任务具体实施建议，详见附件2）。
（二）开展信息技术支撑的桂林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自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通过桂林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对全区小学、初中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表现做记录，每学期系统自动生成学生成长报告（具体工作安排和要求，以市教育局通知为准）。
四、有关要求
（一）建立机制，明确分工责任。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到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和深刻意义，高度重视并确保工作的推进落实，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安排专人负责综合素质评价工人作，明确分工与工作职责，紧密围绕工作目的、工作任务以及时间安排，根据区、市教育局的工作部署，扎实有序推进工作开展。各校综合素质评价具体负责人于6月5日前加入雁山区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群。（见附件3）
（二）加强管理，确保测评公正客观。一是学校落实责任，明确分工，统一规范评价工作程序，保证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任务。二是学校要对师生进行诚信教育，认真完成各项素养测评工作，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三）开展培训，确保测评规范。区教育局协助配合市教育局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对全区中小学校开展测评系统的培训，工作专班技术组工作人员不定期下校开展系统应用指导。各学校要将区、市教育局组织的培训知识内容，及时组织本校教师开展再培训，确保测评相关人员熟练操作测评系统。因教育部的综合素质测评对中小学校测评环境有一定的硬件环境要求，学校要积极搭建符合要求的测评环境，为学生提供便利的测评场所，乡村教学点不参加教育部的综合素质测评。
（四）强化监督，确保工作落实。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纳入教育系统年度大督考任务指标，6月开始，市教育局组织督查指导组，随机抽取学校开展检查指导，请各校务必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作为教育管理的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对于工作存在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及时解决，对在此项工作中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1.资料收集导入、综合素养测评操作文档及演示操作文件
2.教育部综合素质测评任务实施建议
3.雁山区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群二维码



桂林市雁山区教育局
2023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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